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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 106 年度兒童權利公約研習訓練 
106 年 9 月 07 日核定 

壹、計畫緣起 

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業於 103 年 6 月 4 日公布，103 年 11 月 20 日施行，

為推廣兒童權利公約相關知能，使本市各級政府機關及各社會福利團體、

機關(構)瞭解兒童權利公約(CRC)內容，透過研習的方式，針對兒童權利公

約的源起與脈絡談起，促進參與者對於兒少權利公約的內容有基本瞭解，

就其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提出檢示法規清單，檢視相關法規是否符合公約

精神，特辦理此培訓課程。  

貳、計畫目標 

一、增進本市各社會福利團體及新竹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各局處工作人員

學習兒童權利公約相關知能。 

二、落實本府各局處人員檢視其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以符合公約精神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本府社會處。 

肆、執行時間：106 年 11 月 03 日、106 年 11 月 24 日。 

伍、計畫內容 

  一、依據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9 條，各級政府應於兒童權利公約規定之

內容檢視相關法規是否符合公約精神，故辦理兒童權利公約研習，以利

檢視。 

  二、研習對象：本府各局處人員及各社會福利團體。 

  三、研習場次與人數：共計辦理兩場，一場 30 人，共 60 人。 

  四、研習時間：106 年 11 月 03 日、106 年 11 月 24 日。 

  五、研習地點：新竹市衛生社福大樓 7 樓第三會議室 (中央路 241 號 7 樓) 。 

  六、課程內容：6 小時 

時 間 課 程 流 程 

09:30-10:00 報 到 

10:00-10:30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介紹 

10:30-11:30 兒童權利公約內容（一）：一般原則 

11:30-13:00 午 休 時 間 

13:00-14:00 

兒童權利公約內容（二）：公民權及自由；家庭環境、替代照顧 

兒童權利公約內容（三）：健康福祉；教育、休閒娛樂活動；特殊

保護措施 

14:00-17:00 如何檢視本府各項法規確認符合 CRC 公約(含案例介紹) 

17:00- 課 程 結 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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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報名表： 

新竹市 106 年度兒童權利公約研習訓練報名表 

姓名  

服務單位  

職稱  

聯絡電話  

E-mail  

午餐膳食 □葷  □素  □不須 

報名方式  

一、信箱報名：請寄02844@ems.hccg.gov.tw報名，報名成功後統一由

信箱回覆。 
二、傳真報名者：請再來電確認是否傳真成功，報名成功後統一由信

箱回覆。 

三、傳真電話：(03)5352521 
四、洽詢電話：(03)5352386 分機 803 林小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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